
1 
 

证券代码：601216     证券简称：君正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8-107 号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

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以下

简称“中化物流企业集团”） 

● 担保额度：鉴于前次担保额度即将到期，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在前次担保额度到期后继续对中化物流企业集团

提供不超过人民币60亿元（含60亿元）担保额度。  

● 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具体担保情况 

1、本次担保的背景 

2017 年 12 月 1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全资孙公司拟参与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股权转让项目的议案》，同意全资

孙公司鄂尔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鄂尔多斯君正”）与北京

春光置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春光置地”）、北京华泰兴农科技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兴农”）组成联合受让体，参与中化国际（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国际”）转让其持有的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中化物流”）100%股权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的转让项目，挂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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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价格为人民币 345,000 万元。其中，鄂尔多斯君正受让 40%股权，春光置地受

让 40%股权，华泰兴农受让 20%股权。 

2017 年 12 月 6 日，经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和中化国际确认，鄂尔多斯君正、

春光置地及华泰兴农三方组成的联合受让体以人民币 345,000万元（即挂牌底价）

摘牌取得了中化物流 100%股权。2017 年 12 月 11 日，鄂尔多斯君正、春光置地

及华泰兴农与转让方中化国际就中化物流 100%股权转让事宜签订了《产权交易

合同》。 

2017 年 12 月 18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全资孙公司鄂尔多斯市君正能源化工有限公司签订框架协议的议案》，同意公

司全资孙公司鄂尔多斯君正与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签订《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约定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在中化物流股权受让交割完成后，分别向鄂尔多斯君正

转让其持有的中化物流的全部股权。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2 日、12 月 7 日、12 月 13 日、

12 月 14 日及 12 月 19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相关公告。 

2、提供担保的必要性 

（1）公司为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提供担保首先是为了履行中化国际在上海联

合产权交易所公开转让所持中化物流 100%股权的《产权交易合同》要求。 

为顺利完成中化物流 100%股权受让交易，按照挂牌公告要求及《产权交易

合同》的约定，联合受让体需协助中化物流企业集团解决其项下的贷款和融资租

赁承诺（以下简称“金融机构债务”）问题及偿还转让方及其下属企业对中化物

流企业集团的借款中可能遇到的问题。相关债务问题解决约定包括： 

A.就标的企业集团项下的金融机构债务，乙方（联合体）与提供金融机构债

务金额超过截止 2017 年 6 月的标的企业集团金融机构债务总金额 75%的贷款及

融资租赁银行等金融机构（以下统称“金融机构”）就相关债务达成同意标的企

业集团继续履行相关债务协议的“豁免协议”，或标的企业集团依据该金融机构

确定的提前偿还期完成对该等金融机构债务的还款。 

B.对于甲方（中化国际）及其下属企业（不含标的企业集团）向标的企业集

团提供的全部借款以及标的企业集团尚欠甲方或其下属企业的减资款、分红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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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款，标的企业集团已完成对甲方或其下属企业的还款。 

（2）公司为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提供担保其次是为了支持中化物流企业集团

未来的业务发展。 

中化物流拥有全球排名第五的化工品运输船队及全球排名第三的集装罐罐

队规模；中化物流主要的固定资产为集装罐及运输工具。随着业务规模的持续扩

大，预计中化物流未来的集装罐罐队规模及船队等运输工具也将随之增加；而集

装罐及船队均为重资产业务，所需的资金规模较大，中化物流企业集团存在持续

的金融机构贷款或融资租赁需求。 

由此，为支持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未来业务的持续发展，公司需要向中化物流

企业集团提供对外担保。 

3、前次担保情况 

2018 年 1 月 3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中

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下属企业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

意向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80 亿元的担保额度，该担保额度的有

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有效（以上称“前次担保”）。上述

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9 日、12 月 26 日、12 月 29 日、2018 年 1 月 4

日、1 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相关公告。 

前次担保有效期将于 2019 年 1 月 3 日到期，截至目前，担保额度均未使用。 

4、本次担保情况 

鉴于前次担保有效期即将到期，中化物流企业集团的金融机构债务重组事宜

仍在推进中，根据《产权交易合同》和《贷款及融资租赁明细》等挂牌文件，中

化物流企业集团截至 2017 年 6 月的金融机构债务总金额为人民币 930,741.00 万

元，债务大多为美元贷款，债务类型包括长期借款、短期借款和租赁。截至目前，

前述金融机构债务已经得到解决的金额为 318,903.62 万元，尚有 611,837.38 万元

债务待进一步协商解决，未解决的金融机构债务占截至 2017 年 6 月金融机构债

务总金额的比例为 65.74%。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孙公司鄂尔多斯君正受让中化物

流股权的实际需要，以及支持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未来发展，公司拟在前次担保到

期后继续对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含 60 亿元）的对外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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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额度。 

（二）本次担保事项审议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中化物流为公司的关联方，本

次对外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担保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形式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长清北路233号5层01单元 

法定代表人：刘红生 

注册资本：人民币204,797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物流、仓储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

服务，货运代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从事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

务，自有设备租赁，燃气经营。 

财务情况：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7年度/2017年12月31日 

（经审计） 

2018年1-9月/2018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计 917,051.82 989,885.19 

负债总计 608,250.15 666,542.77 

所有者权益 308,801.67 323,342.42 

营业收入 722,545.96 467,379.45 

净利润 17,130.20 6,533.72 

三、担保的主要内容及相关授权 

1、公司拟在前次担保到期后继续为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含 60 亿元）的担保，具体的担保情况届时根据可能涉及的每笔担保的实

际发生日期，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双方约定确定； 

2、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不超过 60 亿元的额度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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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安排担保的提供； 

3、自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担保事项之日起，在担保总额不超过

60亿元的额度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事项，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负责与金融机构

签订（或逐笔签订）相关担保协议； 

4、上述担保额度的有效期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有效。

如在有效期内实际发生了公司为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提供担保的情形，则该等担保

的有效期将由相关的担保协议约定。 

四、董事会及独立董事意见 

（一）公司董事会认为： 

1、中化物流是一家专业的液体化工品及其他散装液体综合物流服务供应商，

拥有全球排名第五的化工品运输船队及全球排名第三的集装罐罐队规模，液体化

工品综合配送及服务能力位于世界前列； 

2、鉴于鄂尔多斯君正于 2017 年 12 月 18 日与联合体春光置地、华泰兴农签

订了《股权转让框架协议》，春光置地、华泰兴农同意将受让的合计 60%的中化

物流股权在前述交割完成后，全部转让给鄂尔多斯君正。为此，春光置地、华泰

兴农将不再向中化物流提供同比例股权的担保。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孙公司鄂尔多

斯君正受让中化物流股权的实际需要，及支持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未来发展需要，

公司拟继续对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提供不超过 60 亿元（含 60 亿元）的担保； 

3、本次中化物流股权受让完成后，将进一步拓展完善公司的产业布局，推

动公司的业务协同。 

综上，公司董事会同意继续为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60 亿元

（含 60 亿元）的担保额度。 

（二）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公司本次对中化物流企业集团进行担保，是为了满足公司全资孙公司鄂尔多

斯君正受让中化物流股权的实际需要，及支持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未来发展需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提供担保所涉及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担保事项，并同

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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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与控股子、孙公司之间的担保数量为 42.45 亿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6.69%，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主债权均未发生逾期

的情形。 

截至本公告日，除本公告所述公司拟继续为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提供担保的情

形外，公司及控股子、孙公司不存在对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之外的主体提供担保的

情形。公司本次拟继续为中化物流企业集团提供不超过 60 亿元的担保额度，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7.72%。 

 

特此公告。 

 

 

内蒙古君正能源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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